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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730201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36號

承辦人：蘇俊凱

電話：06-2991111分機6131

傳真：06-6372147

電子信箱：kk12250315@tn.edu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佳里區仁愛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2月15日
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社字第110152806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1528066A00_ATTCH1.odt)

主旨：轉知臺南市童軍會辦理「童軍總會國家研習營助理訓練人

員訓練班臺南市推名單意願調查甄選」訊息，詳如附件，

請協助轉知貴校童軍團踴躍報名參加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臺南市童軍會110年12月10日南市童字第1100000061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童軍總會國家研習營預計於111年1~2月辦理助理訓練人員

訓練班，推薦人選條件資格如下(未來如有異動以國家研習

營最新公布辦理)：

(一)熱心童軍運動，履行服務員滿五年以上並連續登記者。

(二)對童軍理論之探討及訓練工作具有意願之資深服務員。

(三)獲頒木章五年以上（不含輔導木章）。

(四)獲頒木章後，服務持有木章種類之木章基本訓練三次以

上其中應有一次擔任事務長或助理事務之職）(每次需全

程)。

(五)獲頒木章後，曾獲頒銀羊獎章以上者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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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年齡以50歲以下為原則。

(七)在服務期間其人際關係與修養均獲肯定者。

(八)有足夠的授課能力，並具有領導才能者。

三、凡有意願參加助理訓練員訓練班之童軍服務員，請填寫附

件報名表，並檢附相關佐證文件影本(銀羊獎章證書影本、

木章基本訓練聘書影本)、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(良民證)正

本一份、最高學歷證書影本一份，於110年12月22日前以掛

號寄出或是親送該會(臺南市中西區南門路26號)。

四、凡有意願參加參加甄選之羅浮童軍或服務員，請填寫附件

報名表，於110 年12 月22 日前以掛號寄出或是親送該會

(臺南市中西區南門路26號)。

五、該會將於收件截止後，召開人力資源暨訓練委員會審議報

名文件，遴選推薦名單(必要時將邀請各推薦名單候選人出

席會議，公開演示木章基本訓練教案)。

六、甄選名額：若干名，由錄取人員中推選童軍總會國家研習

營分配之名額，其餘列為候補名單。

七、相關資料及最後推薦名單將同步公告於該會網站、

facebook粉絲專頁。

正本：臺南市立各高級中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中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小

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立國民中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立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局社會教育科
84


